
 

 

停止執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代章制度 

及 

相關之過渡安排 

 

本署分別於 2004 年 3 月 15 日及 2006 年 7 月 15 日發出活動通告第 38/2004 號及第

92/2006號，公佈本會將於本年 3月 31日起正式停止執行上述代章制度。為配合本年 4月 1

日開展的香港青年獎勵計劃新安排，敬希各童軍成員及領袖留意下列事宜： 

 

（一）申請代章最後期限： 

 

     各童軍成員如欲透過代章制度申請獎勵計劃各級獎章，所需文件經地域送抵總

會青少年活動署之最後日期為本年最後日期為本年最後日期為本年最後日期為本年 2月月月月 29日日日日，逾期申請將不獲處理。 

 

（二）豁免在獲取童軍獎章後三個月內申請代章的限制： 

 

    過往有部份童軍成員在獲取童軍獎章後未有向地域申請代章。因應代章制度將於

本年 3 月 1 日起正式終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小組決議各曾獲取相關獎章而從未申

請代章的現役童軍成員或領袖可在代章制度終結前申請代章，而不受在獲取童軍獎

章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之限制，惟有關申請必須符合下列全部條件： 

  

1. 申請人必須曾考獲挑戰獎章、總領袖獎章、深資童軍獎章、榮譽童軍獎章、樂

行童軍獎章或貝登堡獎章，並能出示有關之證書（挑戰獎章持有人須同時出示

童軍紀錄冊）； 

2. 申請人必須為現役之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或領袖並持有及能出示有效之

童軍紀錄冊、教練員委任證或領袖委任書； 

3. 申請人必須持有有效之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紀錄簿而所屬執行處必須為本會（本

會已由 2006年 9月 1日至本年 2月 29日期間停止接受由其他執行處轉往本會

執行處之申請）； 

4.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必須未滿 25歲，以文件送抵地域當日作準；及 

5. 申請人只能申請銅、銀或金章其中一個獎勵（舉例：一名現年 23歲的幼童軍領

袖曾於 2002 年及 2004 年分別考獲深資童軍獎章及榮譽童軍獎章，他只能申請

以代章制度獲取金章，而不能同時獲取銀章）。 

 

有關上述申請之最後限期與第（一）點相同。 

 

（三）推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之新安排： 

 

本會已於 2007年 10月 21日舉行新安排之簡介會，有關執行手冊的最新版本亦

可於本會網頁（http://www.scout.org.hk）下載。執行手冊內之各項細則將由本年 4月

1日起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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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安排下，各童軍成員所屬之旅團，須先向地域辦事處申請成立執行處支部，

並委任最少一名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之領袖擔任執行處支部組長，才可讓旅團內各

童軍、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支部成員進行獎勵計劃活動。執行處支部組長可自行或

委派旅團內其他領袖、邀請區幹部或地域幹部成員、或主辦機構職員負責銅章級及

銀章級各科之指導及評核工作（野外鍛鍊科除外）。而金章級之指導及評核工作，則

由新設立之各科目事宜委員會負責。至於各章級的野外鍛鍊科之指導及評核工作，

則須由本會已註冊為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遠足導師的各級遠足審核員負責。 

 

為協助各旅團成立執行處支部，本署將於本年 2 月期間舉行 2 次執行處支部組

長座談會，詳情及報名方法請參閱本月發出的活動通告第 11/2008號。當旅團成立其

執行處支部後，有關組長可為其旅團內所有已持有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紀錄簿的童軍

成員向地域辦事處推薦作重新登記，以便他們可於本年 4 月 1 日後繼續進行獎勵計

劃活動。組長亦可替其旅團內各支部成員向地域辦事處辦理申請購買香港青年獎勵

計劃紀錄簿事宜。 

 

在新安排下，各地域辦事處將繼續支援轄下各支部成員進行獎勵計劃活動，包

括辦理及簽發紀錄簿、登記參加者及各執行處支部組長資料、為新參加者開辦迎新

簡介會、核對並轉交已簽妥之各章級完成通知書予總會審批、簽發購買徽章文件等。 

 

（四）購買布章新安排： 

 

原由地域有關專章秘書簽發之專章購買表格（俗稱白表），將於本年 2月 29日

起停止簽發。在新安排下，地域辦事處將簽發購買徽章文件予各已完成獎勵計劃各

章級之參加者，以便憑該文件到童軍物品供應社購買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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